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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钱塘住建〔２０２３〕４０ 号

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《杭州市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

企业培育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各有关建筑业企业：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厅关于印发〈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

企业培育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 （浙建〔２０２２〕 １２ 号）以及《杭州市城

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杭州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培育实

施方案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杭建市发〔２０２３〕２２１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区

制定了《杭州市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培育实施方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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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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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

示范企业培育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业

做优做强的若干意见》 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 ４７ 号），加大建筑业企业

培育力度，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，进一步提升建筑业企业市场

竞争能力，促进钱塘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 根据《浙江省建设厅关

于印发＜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培育实施方案＞的通知》

（浙建〔２０２２〕１２ 号）以及《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杭州

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培育实施方案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 （杭建

市发〔２０２３〕２２１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培育目标

培育一批具有发展潜力、注重创优、诚信经营的建筑产业现代

化示范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建筑业示范企业”，包括总承包示范企业

和专业承包示范企业），以点带面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发和调动

钱塘区建筑业企业改革创新、转型发展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

性，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 力争培育 ３０ 家总承包示范企业和 ２０

家专业承包示范企业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注册在杭州市钱塘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依

法取得建筑业企业施工总承包资质或专业承包资质，并符合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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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建筑业企业可申报建筑业示范企业。 独立法人单位不可同

时申请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示范企业认定。

总承包二级（含）以上资质及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，满足

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直接认定为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：

（１）已获评市级（含）以上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；（２）已获评市

级（含）以上新型建筑工业化示范产业基地（装配式建筑产业基

地）；（３）已获评市级（含）以上企业技术中心；（４）近两年内承建工

程荣获 １ 项市级（含）以上优质工程（西湖杯、在外市获得的“西湖

杯”同等市级（含）以上优质工程奖）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１．总承包示范企业认定基本条件

（１）具有二级（乙级）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；

（２）近两年（不含申报年度，下同）任一年度建筑业总产值达

到 １ 亿元；

（３）上一年度建筑业税金达到 １００ 万元（建筑业税金 ＝建筑业

增值税＋税金及附加）；

（４）杭州建筑信用监管平台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等级 Ｂ 级

（含）以上。

２．专业承包示范企业认定基本条件

（１）具有一级（甲级）专业承包资质；

（２）统计报表资质序列为“专业承包”（序列代码 Ｂ 开头，即主

营业务为专业承包），近两年任一年度建筑业总产值达到 ５ 千

万元；

（３）上一年度建筑业税金达到 ５０ 万元（建筑业税金 ＝建筑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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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＋税金及附加）；

上述认定数据以年度统计报表数据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企

业数据直报系统数据为准。

（二）上一年度不存在下列不良行为

１．在钱塘区行政区域内发生 １ 起以上（含）一般及以上建筑施

工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２．因转包、违法分包、出借资质或在招投标领域围标、串标等

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。

３．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被撤销

资质。

４．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受到区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行政

处罚。

５．在省级、市级或区级监督检查中被作为负面典型案例公布，

或在“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”虚假录入信息被查实

公布。

６．未按要求上报或虚假上报统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

企业数据直报系统的各类统计报表。

７．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８．企业及法定代表人有行贿或刑事犯罪记录的。

建筑业示范企业认定条件根据钱塘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情况

适时予以调整。

三、程序步骤

建筑业示范企业每一年为一个认定周期，每年开展建筑业示

范企业增补和复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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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定申请。 新申请认定的企业，于每年度 １０ 月 ２０ 日前

（２０２３ 年为第一个认定年度，申报延后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）填写《钱

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１），向钱塘区住建局

提出申请并将相关佐证材料扫描件（ＰＤＦ 文档）上报钱塘区住建

局市场管理科（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１）。 所有上报材料及数据如有

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本轮认定资格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 钱塘区住建局对照认定条件，根据相关部门

提供的数据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业数据直报系统数据和佐证材

料，对提出申请的建筑业企业进行条件审核。 对于符合条件的总

承包示范企业未达到 ２ 家的街道，给予街道 １—２ 家的推荐指标，

总数不超过 ２ 家。 推荐的企业应满足除认定基本条件第 （ ２）条

“建筑业产值”和第（３）条“上一年度建筑业税金”以外的其他认定

条件，并满足上年度建筑业产值增长 ２０％的要求。 各街道应于每

年度 １０ 月 ３０ 日前（２０２３ 年为第一个认定年度，申报延后至 １２ 月 ５

日前）将推荐企业的佐证材料（ＰＤＦ 文档）和《钱塘区建筑产业现

代化示范企业推荐汇总表》 （附件 ２）报送钱塘区住建局市场管

理科。

（三）公示公告。 确定建筑业示范企业名单后，在钱塘区人民

政府官网公示 ５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。

（四）动态管理。 建筑业示范企业名单实行动态管理，钱塘区

住建局对已认定企业在取得“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”称号期

间是否存在认定条件第（二）项“８ 类情形”进行跟踪复核，对存在

“８ 类情形”的企业即时清出。

（五）年度复评。 按照最新认定条件，对所有已认定企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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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评认定，已认定的企业于每年度 １０ 月 ２０ 日前将《钱塘区建筑产

业现代化示范企业申请表》 （附件 １）和相关佐证材料（ＰＤＦ 文档）

上报钱塘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，确定复评名单后在钱塘区人民政

府官网公示 ５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。

四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对获评钱塘区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的，同等条件

下申报市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给予优先支持。

（二）区住建局根据建筑业示范企业的实名制管理和 “浙里

建”使用情况，适当减少对企业所承建项目的现场检查频次。 对发

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企业，若事

故调查报告认定其不承担主要责任或直接责任，可在法定的处罚

种类和处罚幅度内，依法适用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

幅度。

（三）引导和支持建筑业示范企业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参与重

点项目建设。 支持示范企业与优势企业组成联合体，试点先行参

与城市轨道交通、市政桥梁、综合管廊、隧道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，

以及医院、学校、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实事工程项目投标。 鼓励

依法邀请招标的建设单位优先选择建筑业示范企业参与投标。 鼓

励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中每年计划一批新建项目，优先邀请建筑业

示范企业参与投标。

（四）鼓励和支持将依法可分包的专业工程（地基基础、装饰

装修、钢结构等）优先分包给建筑业示范企业。

（五）鼓励和支持建筑业示范企业与在我区有开发建设项目

的房地产企业、工业企业交流合作。 鼓励我区房地产、工业等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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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项目优先推荐建筑业示范企业参与项目建设，促进项目产值

留区，确保建筑、房产市场稳定。

（六）支持建筑业示范企业承办各类岗位技能竞赛，对外开展

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。 对建筑业示范企业可减

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结果高等级的可免缴政

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。

（七）支持建筑业示范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对企业优质工程创

建、各级建筑工业化示范基地（项目）认定、工法评定、改革试点、

评先评优等活动遵循优先推荐原则。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企业通过支持政策获取的各类资质资格不得分立， 不得

以企业重组形式转让、出省。 企业确系重组的，相关资质予以撤

回。 对通过各种形式变相买卖资质的，从严从重予以处罚。

（二）认定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认定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与

钱塘区住建局联系。 联系人：瞿旭峰，０５７１－８９５３５６０６。

本实施方案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 １．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申报表

２．钱塘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推荐上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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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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